
附件 3

网上办理抵押权登记承诺函

为拓展“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实现资源共

享，进一步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我单位承诺将依法依

规、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网上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注销登

记工作。

一、遵守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和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相

关规定。

二、加强不动产登记网上服务平台用户权限管理，通过

网上申请抵押权登记的，视作我单位申请登记的真实意思

表示。

三、对抵押人身份进行核对。通过身份识别等技术手段

核对抵押人身份真实有效，收取申请材料复印件时核对原

件。自然人抵押人未委托我单位申请抵押权登记的，提交

登记申请材料时还应提交经抵押人签字确认的身份识别系

统截图。

四、对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核实。通过网上查询登记簿

记载信息、检验不动产权证书防伪措施等手段确认不动产

登记信息真实、不动产权证书有效，必要时到登记查询窗

口现场核对。

五、对登记材料真实性进行确认。按照要求对不动产登



记纸质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对登记申请材料真实性、有效

性负责，承担因提交虚假、无效登记申请材料产生的法律

责任。

六、按要求提交网上抵押权登记申请。按要求录入登记

申请信息，收集、扫描、上传申请材料，网上提交材料内

容应与纸质申请材料保持一致。网上申请与纸质申请材料

不一致的，可退回重新提交，以网上申请为准。对于不动

产登记部门认为需依法实地查看的，应予配合。

七、保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我单位将按照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妥善保管、正确使用共享数据，并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信息安全。我单位工作人员对其所获取或知悉的不

动产登记资料和信息负有严格保密义务，且不得利用不动

产登记资料和信息从事一切与本不动产登记办理无关的活

动。

八、建立问题处理机制。因办理贷款业务和抵押登记业

务引起信访投诉、行政诉讼复议的，应配合不动产登记部

门、监管部门做好应对工作。

九、我单位工作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动产登记部门

有权暂停网上抵押登记业务办理，并依法予以处理；给不

动产登记部门或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

开展本业务导致不动产登记部门被司法机关认定承担赔偿

责任的，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权向我单位追偿：



1. 违反本承诺规定义务的；

2. 未按规定收集、上传不动产登记资料，导致档案缺失

的；

3. 涂改、伪造不动产登记资料的； 

4.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不动产登记资料的；

5. 泄露不动产登记资料、登记信息或利用不动产登记资

料、登记信息从事任何非法活动的；

6.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本承诺内容的行为。

承 诺 人：抵押权人     （盖章）           

证件号码：

注册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